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以通讯及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出席独立

董事 3 名，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谢会丽女士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公

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经会议认真讨论，全体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在认真

阅读公司提供的资料，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并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经出席会议

的独立董事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需求进行的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其定价依据和交易过程遵循公平、公开、

公正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调整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

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制定、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调整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江西赛酷 2023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暨回购股权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因江西赛酷未完成 2023 年业绩承诺指标，公司要求江

西赛酷、王迎春、刘娟娟回购公司持有的江西赛酷 20.10%的股权是合理且必要

的，回购事宜正在推进中，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江西赛酷 2023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暨回购股权的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谢会丽、陈三联、张凯 

2024年 4 月 25日 


